附件4

环卫保洁作业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一、考核机构
由陈巴尔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环卫考核领导小组，并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负责视察检查本项目实施总体情况，日常巡查监督考核和不定期抽查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并根据考核结果，提出经费拨付意见，落实奖惩措施。
二、考核对象
公共服务一标段、二标段中标企业。
三、考评标准
根据本合作中附件一的评分权重和扣分标准，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次日常巡查和不定期抽查均进行评分，每次评分均实行100分满分的扣分制，每月统计一次月度得分，月度得分为当月所有日常巡查得分和不定期抽查得分的平均值。
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每个季度的考核情况进行汇总，季度绩效考核得分=当季度各月度得分的平均值，季度考核结果与政府付费相挂钩，每季度按考评成绩向项目公司拨付一次政府付费。
政府付费按季度支付给项目公司，每季度政府付费基数=该年度政府应付费1/4,政府付费基数全部(100%)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每季度政府付费=每季度政府付费基数×100%—季度绩效考核扣款，其中季度绩效考核扣款按以下标准执行：
季度绩效考核得分区间扣款标准：
80分及以上，80分及以上不扣款。80分即视为合格。
70～80分，每比80分低1分的部分按2000元/分计算扣款。
60～70分，每比70分低1分的部分按4000/分计算扣款。	
50～60分，每比60分低1分的部分按8000元/分计算扣款	。
40～50分，每比50分低1分的部分按1.6万元/分计算扣款。
30～40分，每比40分低1分的部分按3.2万元/分计算扣款。
20～30分，每比40分低1分的部分按6.4万元/分计算扣款。
[bookmark: _GoBack]20分以下，每比20分低1分的部分按12.8万元/分计算扣款，扣完为止，则当季服务费已扣完。
四、考核方式
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日常巡查与不定期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不定期随机抽查每月不少于5次，考核小组每月不少于1次考核检查，对承包单位责任路段(域)考核时，考核情况如实填入《考核登记表》，考核组成员和作业管理人员签字后生效。考核登记表一式两份，作业单位和考核小组双方各执1份备查。
同时，考核小组将不定期对承包方所属环卫工人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福利待遇、安全培训、社会保险等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如需承包公司配合的将提前通知该单位派员参加。
严格按照合同要求配置机械设备和人员，如乙方以任何方式瞒报、虚报、规避作业情况和人员安排的每次扣5000元。
(一)检查反馈
1.检查结束后立即将考核登记表复印反馈给承包单位，立即通知其限时整改。
2.在限定时间内整改不到位的，按照考核评分标准的3倍处罚。
3.对督办事项不整改的单位，按照考核评分标准的5倍加重处罚。
(二)月底通报  
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月检查考核情况和上月整改问题按“已整改事项、正在整改事项、整改不到位事项、督办不整改事项”整理汇总以《简报》形式通报本月检查情况，并公布检查扣分和处罚情况。
(三)每月考核分数确定办法
按照本表所列考核表格项目打分，由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评出分数。(其中，日常监督检查占60%,不定期检查占40%,并结合居民投诉情况和硬性扣分等综合计算考核结果)。超出考核表格所考核事项和相关标准的，参考《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CJJT126-2008)和双方(政府方与项目公司)协商调整考核内容及标准。
本次项目经营期限为一年。全年绩效考核中，每月平均分低于60分达到3次(包含60分)的；或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发生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1次、或者重大保障、迎检出现问题的，出现其中一项两次的，政府方有权终止合同，所有责任和因此所产生的费用损失由项目公司自行承担。(注：合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政府政策调整等原因须要终止合同的，则由双方协商解决)。在合同期限内因项目公司管理不善，导致道路管理质量标准达不到规定要求，造成严重影响被上级领导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一年内连续两次通报或者累计达到3次的，项目合同予以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政府方将终止合同，由此所造成的损失由项目公司承担。
1、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影响被上级领导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一年内连续两次通报或者累计达到3次的，项目合同予以解除。
2、全年绩效考核中，每月平均分低于60分(含60分)达到三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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